
江 苏 理 工 学 院 
 

 
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文件精神 
坚决取消毕业“清考”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

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》（教高函〔2018〕8号），第三条“全

面整顿教育教学秩序，严格本科教育教学过程管理”，第二

款加强学习过程管理的要求：要切实加强学习过程考核，加

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，严格考试纪律、严

把毕业出口关，坚决取消“清考”制度。经学校研究决定，

自 2018年 9 月起，不再组织毕业“清考”，学生在校期间所

修课程经考核不及格，且下一学期期初补考后仍未通过的，

须随下一年级重新学习，并随开课班级参加考试。第七学期

不及格课程经第八学期补考仍未通过的，以及毕业班学生离

校前仍未通过的课程，均须返校重新学习。 

为更好地贯彻教育部文件精神，确保工作落实到位，请

各学院做好以下工作： 

1．广泛宣传本通知精神，及时将学校取消毕业“清考”

的决定告知全体学生。 

2．通知、督促、指导 2015级仍有课程补考不及格的学



 - 2 - 

生按时报名参加课程重新学习。 

3．请各学院严格按照学校规定，督促任课教师严格抓

好重新学习的过程管理，确保重新学习教学质量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理工学院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9 月 28 日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